
國防部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」第25次會議紀錄
壹、時間：106年 3月 10日（星期五）上午0900時
貳、地點：國防部第一會議室
參、主席：空軍常務次長 柏鴻輝中將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冊。
伍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。
陸、 會議情形：

●承辦單位報告：（略）。

●第24次會議管制項目執行情形報告：（略）。

一、張珏委員：
(一)管制項目第1、3、4項都在談論心理健康，基本的

心理健康教育，是個人自我了解及與同事互動，然
後擴大與軍中、家庭連結，如果僅針對被害人實施
輔導，將加害人送性平教育訓練，處置是否有效仍
待商確。真正對加害人有幫助的輔導，是了解他在
權力結構中關係、個人情緒處理、不會暴力對待他
人，幫助加害人改變；另對受害人用詞不要使用輔
導，感覺是救助，要改成充權，教導如何從創傷中
成長，賦予因應挫折及面對外界能力，令被害人在
權力關係中如何表達自己。

(二)宣教小組非常努力認真，但提供的內容要更明確，
歧視、暴力就是心理不健康，從性別平等角度這些
行為都是心理不健康，要協助解決，如果只是用上
課方式是不妥適，前陣子曾參加焦點團體諮商解決
辦法，課程內容蠻實際，會後再與宣教小組研討。

二、嚴祥鸞委員：
(一)管制項目第11項，陸軍處置方式是加害人接受8小

時性平教育，但資料又呈現加害人申復理由，會後
請再釐清修正。

(二)軍醫局管制項目第15項，解除管制沒有意見，但未
來軍醫局要有更細緻的處理方式，邀請講師、外聘
委員要對法規、醫療、性平這三方面，希望有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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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了解，三總曾有個案例，雖判性騷擾成立，但
因引用錯誤法規，導致被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裁罰，
是非常可惜的案件。

(三)性騷擾申訴會外聘委員都要求邀請具法律、性別平
等知識素養背景學者，對軍方而言可能有困難度，
建議目前新修頒的性騷擾規定，法制人員已列入當
然委員，應加強渠等人員，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教育
知識，俾利提供性騷擾案件正確處理程序、適用法
規等資訊。

(四)軍醫局管制項目第16項，有關加強教育部分，應不
僅對女性護理人員實施，依研究顯示，通常騷擾者
男性居多，加害人應被告知什麼樣行為不恰當，後
續實施教育建議將醫師納入。

三、政戰局：
感謝老師的指導，性騷擾案件實施教育是基本層面，
但根本仍為實務輔導，案件發生我們會優先被害人輔
導，給予心理重建、回復正常生活，但對加害人也會
強化教導換位思考能力，要具同理心，或許文字表述
較不清楚，未來會再精進。

四、張珏委員：
管制項目第12項，陸軍司令部對加害人、被害人的輔
導作法，是否也由宣教小組業管，目前呈現輔導情形
內容不足，應加強。

五、陸軍司令部：會後依委員意見修正。
六、軍醫局：未來持續加強相關教育訓練。

●專題報告-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機制變革因應作法（略）。

一、主席：
「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機制變革因應作法」報告內
容，具參考價值，請置於軍網，供全軍官兵下載運
用。

二、其他委員：無相關意見表達。

●違反性別平等事件報告研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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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席：

肇案較多單位，請業管及各司令部，針對近3年肇生

違反性別平等事件2案以上單位發生之案例，實施態

樣分析(包含發生類型、時間、地點、情境、年齡層、

階級分布)，並依報告分析結果，建立防範機制。
二、張珏委員：

本日報告案件，尊重調查申訴會決議，但資料顯示這
些案例處置方式多為接受軍法紀、性別平等教育等方
式，期待看到，輔導處理方式更進一步，應該要觀察
了解，加害人對兩性互動、權力關係的處理方式。

三、嚴祥鸞委員：
(一)部分單位連續肇生多起性騷擾案件，顯見處置不僅

限參加性平課程，應更積極進行分組座談，屆時應
將紀錄整理分析，供主官參用。

(二)編號2案件案件雖不成立，但已經將加害人調職，
陸軍應該要讓受傷害的加害人獲得應有的正義，會
後請陸軍審慎思考，無需再提會報告。

四、陸軍司令部：
編號4案件，階級較高女性軍官因已符經管歷練年
限，故考量個人因素及發展，所以選擇撤告，另針對
六軍團不成立案件，將再詢問被調職的加害人個人意
願及相關心情、維護工作發展。

●105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果暨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執行

情形報告研討：

一、張珏委員：

(一)國防醫學院開設之「多元文化與新移民健康」性平課

程及研擬教材，請補充說明與軍方之關聯性。

(二)請補充說明國軍留職停薪人員未復職人數。
二、嚴祥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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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年主流化成果報告內容，請針對未達年度指標項
目，實施說明，並於報告中補充。

三、人次室：
(一)有關育嬰留職停薪人員，目前均無未復職人員。
(二)本部未達105年設立指標，計「性騷擾事件防範成

效」1 項，係因為部分單位承辦性騷擾案件作業程
序不熟稔、處理時間逾期、作業程序瑕疵等因素，
但其中有一案是單位主動調查案件故予以加分，會
後將補充修正資料。

柒、主席指（裁）示：

一、感謝委員所提各項寶貴建議，請綜合小組(資源司)翔

實記錄，分送各分工小組管制辦理，相關執行情形提

下次會議討論。

二、針對本部105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及性別平等

政策綱領之內容、數據等資料，請綜合小組及各分工

小組依委員指導修正並確認引用數據正確性。

三、政戰局輔導性騷擾事件，應著重於充權被害人(教導

因應挫折、應變能力)與改變加害人行為；另教育訓

練置重點於階級衍生之權力不對等關係及加害人學習

兩性相處互動等議題，並得運用團體方式授課。

四、法律司應加強並充實全軍擔任性騷擾申訴會當然委員

之法制人員，有關性別平等相關法規訓練，俾利提供

性騷擾案件正確處理程序、適用法規等資訊。

五、軍醫局對醫護人員實施「醫病溝通」、「言詞、肢體

碰觸界限」等性別平等教育訓練，對象應將醫師納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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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綜合小組及法律司將「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機制變革

因應作法」專題報告，置於內部網路，供全軍官兵下

載運用。

七、營規小組及各司令部，針對近3年肇生違反性別平等

事件2案以上單位發生之案例，實施態樣分析(包含

發生類型、時間、地點、情境、年齡層、階級分布)，

並依報告結果，建立防範機制；另要求肇案單位，於

性別平等座談會時機，採分組座談實施研討，完成紀

錄備查並將座談結果，呈主官參用。

八、性平教育小組及軍醫局，補充說明國防醫學院開設之

「多元文化與新移民健康」性平課程及研擬教材，與

軍方之關聯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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